
然而，这份认定书遭到了徐州博洋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的否定，其工作人员称，该态度源于一汽大

众厂家给出的答复。采访中，徐州博洋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服务总监谢先生表示，事故发生后，车主首先联

系了保险公司，并未提及车辆存在质量问题。针对谢先

生的说法，王女士回应：“作为消费者，事故发生后

肯定会第一时间联系110、119和保险公司。”

对此，谢先生进一步解释，之所以将王女士的

车辆从事发地拖回徐州，是因为车主报了保险，属

于保险理赔相关的拖车服务，并非因车辆质量问

题进行的拖车。直至2025年10月收到消防部门的

认定书后，4S店立即将该报告反馈至一汽大众厂

家，而厂家给出的最终结论为：排除车辆质量问

题，起火系外部因素导致车辆烧蚀。“目前双方因

事故责任认定存在分歧，我们建议车主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谢先生说。

记者在一份署名为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

司”的书面材料中看到，除记录车辆基本信息、用户描

述、案例分析外，还包含以下综合分析内容：1. 根据车

辆烧蚀痕迹，若空调面板内部起火，依据火焰向上燃

烧的原理，在过火面积较小的情况下，无法向下烧穿

壳体，故判断起火点位于空调下方储物区域；2. 经检

查，中控屏幕、空调面板及相关线束未发现过热及异

常短路熔痕，因此可排除电气故障导致起火的可能。

最终材料结论为：排除车辆质量问题，外部因素导致

车辆烧蚀。 当记者追问“所谓外部因素具体指什么”

时，谢先生表示，他并不清楚具体细节，该结论由一汽

大众总部给出。

事后，记者分别于1月7日、1月9日拨打一汽大众

官方热线电话反映此事，但截至发稿，仍未收到厂家

的正面回复。

目前，这辆仍在质保

期内的汽车起火后，责任

究竟该由谁承担，仍是未

解之谜。本报将持续关注

事件进展。

大众迈腾质保期内中控起火，谁的责任？
消防给出的“线路故障”被厂家否决；记者多次联系一汽大众未得到回复

本报记者 耿耘

“汽车中控处起火，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事故认

定书明确认定 ‘起火原因为该车中控处电气线路故

障自燃’，但面对这个认定，一汽大众方面予以否定，

单方面给出结论排除车辆质量问题。”车主王女士表

示，自2025年9月13日车辆发生事故至今，她既未收到

4S店的技术说明，也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行驶中先是闻到焦煳味，紧接着就看到中控处

冒烟，几秒钟后中控后方就燃起明火，我们吓得赶紧

靠边停车。”王女士介绍，起火车辆为2022年11月购

买的一汽大众迈腾，车辆保险、定期保养均在4S店内

完成。2025年9月13日，她带家人驾车从徐州前往许

昌，当日16时许，车辆行驶至许昌市魏都区仓库路临

近胖东来超市路口时突发起火，情急之下，她立即拨

打了110、119及保险公司电话。

“我们停车的位置离消防救援站特别近，消防员

很快赶到现场灭火，周围热心市民也主动拿出灭火器

帮忙。”王女士说，市民的热心相助让她十分感动。事

故发生次日，一汽大众徐州博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将事故车辆拖回徐州。

记者在该公司内看到了王女士的事故车，车辆起

火部位在挡风玻璃下方的中控平台处，该区域已被烧

得面目全非。“从事故发生到现在，车子一直停在4S

店里，没人主动跟进处理。”王女士无奈地说。

采访中，王女士向记者出示了由许昌市魏都区消

防救援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许魏消火认

字〔2025〕第0011号）。认定书明确记录了火灾事故

基本情况，经调查认定：该起火灾起火时间为2025年

9月13日16时27分许，起火部位位于大众迈腾轿车中

控处；起火原因为该车中控处电气线路故障自燃。认

定书同时注明，以上事实有现场勘验笔录1份、现场

平面图1张、询问笔录2份、现场照片13张等证据证

实，落款处加盖许昌市魏都区消防救援大队公章，落

款时间为2025年10月9日。

“既然消防救援大队出具了正式认定书，明确是

车辆中控处电气线路故障导致自燃，我们就认为这属

于车辆本身质量问题，因此取消了保险理赔程序。”

王女士表示，基于此，事故责任应当由4S店徐州博洋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承担。

4S店：厂家否认质量问题，责任认定存分歧

车主：行驶中突自燃，消防出具认定书

车辆中控平台被烧得面目全非。 许昌市魏都区消防救援大队出具的火灾事故认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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